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書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75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訴字第262

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

決如下：

　　主　文

何書榮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9行所載犯罪時間應

更為「7時52分」，及證據應補充「被告何書榮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外，餘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複製告訴人與他人間非

公開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並張貼至公司共享

資料夾及其他3名公司同事個人資料夾內，該訊息對話紀錄

截圖內容包含告訴人之LINE帳號名稱及頭像照片、手機號

碼、性生活等資料，已足以使該公司內之職員識別關於告訴

人之個人資料，自屬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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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前揭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亦屬誹謗告訴人之內容，是被

告前述有關告訴人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顯已逾越蒐集該個

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揭露告

訴人之個人資料，其所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

項之規定，且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

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

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

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據前所述，被告所為

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則其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至

為明確。

　㈡是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

罪、同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相

關設備罪、同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設備之電磁紀

錄罪、同法第318條之1之無故洩漏因利用其他設備知悉或持

有他人之秘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

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

人資料罪。雖檢察官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310條第2項，惟起

訴事實既已述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併此說明。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報復告訴人之目的而為，且上開

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因對告訴人心存不滿，

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為求報復，竟無故輸入他人電腦帳號

密碼入侵他人電腦設備，取得告訴人與他人間涉及私德之私

密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張貼散布在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同事個

人資料夾內，嚴重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權及名譽權之觀念，復

以前述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損害告訴人之資訊

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前

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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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尚佳，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表達有誠

意與告訴人和解，惟未能取得告訴人原諒等情（見本院訴字

卷第32頁），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於本院審理時

自陳今年6月已遭原公司資遣，家中有父母及3名分別為15

歲、14歲及6歲之子女（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鳳師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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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8條之1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

　　被　　　告　何書榮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苗栗縣○○鎮○○街00巷0弄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書榮與林詩倫為同事關係，何書榮於不詳時、地，自不詳

管道，取得林詩倫手機內與前男友LINE對話之內容（卷第22

-31頁），又於代理公司組長馮志傑期間，記下其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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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之帳號、密碼。何書榮因不滿林詩倫在公司談論、散布

其與其他員工互動往來之私事，心生報復，明知林詩倫以手

機通訊軟體與他人私下對話內容為個人資料，竟為損害林詩

倫之利益並意圖散布於眾，基於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

錄、妨害秘密及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

年1月16日7時5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號公司內，

無故輸入馮志傑之帳號、密碼，將上開林詩倫與前男友事涉

情侶性事相關之LINE對話內容（詳卷第22-31頁）複製至其

所新增「秘密」資料夾，放置於公司共享資料夾，並張貼於

公司3名同事之個人資料夾內，使公司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

見聞上開關於林詩倫私事之個人資料之訊息，侵害林詩倫之

隱私，足生損害於林詩倫，藉此等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關之事項指摘於林詩倫，致使林詩倫名譽、人格受損。嗣因

同事輾轉告知林詩倫瀏覽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詩倫訴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第

一中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何書榮於警詢、偵

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

㈡ 證人即告訴人林詩倫於

警詢、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㈢ 證人馮志傑於偵查中之

證述。

被告無故輸入其信箱之帳號密碼之事

實，並發現共用資料夾內有上開關於告

訴人之個人資料等事實。

㈣ 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

司113年2月15日（113）

晶成行政字第8號函附被

告個人資料、公司公用

資料夾、監視器畫面、

資料夾內之截圖內容。

證明被告上開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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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

密碼而入侵他人電腦設備罪嫌、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

腦之電磁紀錄、第318條之1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持有他人之

秘密罪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違反第20條第1項

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

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鳳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劉浩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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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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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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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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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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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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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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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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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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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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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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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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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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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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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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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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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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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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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書榮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訴字第262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書榮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9行所載犯罪時間應更為「7時52分」，及證據應補充「被告何書榮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複製告訴人與他人間非公開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並張貼至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其他3名公司同事個人資料夾內，該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內容包含告訴人之LINE帳號名稱及頭像照片、手機號碼、性生活等資料，已足以使該公司內之職員識別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自屬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又被告散布前揭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亦屬誹謗告訴人之內容，是被告前述有關告訴人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顯已逾越蒐集該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揭露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其所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且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據前所述，被告所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則其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至為明確。
　㈡是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同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同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同法第318條之1之無故洩漏因利用其他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雖檢察官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310條第2項，惟起訴事實既已述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併此說明。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報復告訴人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因對告訴人心存不滿，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為求報復，竟無故輸入他人電腦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設備，取得告訴人與他人間涉及私德之私密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張貼散布在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同事個人資料夾內，嚴重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權及名譽權之觀念，復以前述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損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佳，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表達有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惟未能取得告訴人原諒等情（見本院訴字卷第32頁），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今年6月已遭原公司資遣，家中有父母及3名分別為15歲、14歲及6歲之子女（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鳳師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8條之1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
　　被　　　告　何書榮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苗栗縣○○鎮○○街00巷0弄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書榮與林詩倫為同事關係，何書榮於不詳時、地，自不詳管道，取得林詩倫手機內與前男友LINE對話之內容（卷第22-31頁），又於代理公司組長馮志傑期間，記下其電子郵件信箱之帳號、密碼。何書榮因不滿林詩倫在公司談論、散布其與其他員工互動往來之私事，心生報復，明知林詩倫以手機通訊軟體與他人私下對話內容為個人資料，竟為損害林詩倫之利益並意圖散布於眾，基於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妨害秘密及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6日7時5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號公司內，無故輸入馮志傑之帳號、密碼，將上開林詩倫與前男友事涉情侶性事相關之LINE對話內容（詳卷第22-31頁）複製至其所新增「秘密」資料夾，放置於公司共享資料夾，並張貼於公司3名同事之個人資料夾內，使公司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見聞上開關於林詩倫私事之個人資料之訊息，侵害林詩倫之隱私，足生損害於林詩倫，藉此等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項指摘於林詩倫，致使林詩倫名譽、人格受損。嗣因同事輾轉告知林詩倫瀏覽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詩倫訴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第一中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何書榮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





		㈡

		證人即告訴人林詩倫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㈢

		證人馮志傑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無故輸入其信箱之帳號密碼之事實，並發現共用資料夾內有上開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事實。



		㈣

		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15日（113）晶成行政字第8號函附被告個人資料、公司公用資料夾、監視器畫面、資料夾內之截圖內容。

		證明被告上開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電腦設備罪嫌、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第318條之1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持有他人之秘密罪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違反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係一行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利用個人資料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鳳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劉浩維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書榮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75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訴字第262
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
決如下：
　　主　文
何書榮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9行所載犯罪時間應
    更為「7時52分」，及證據應補充「被告何書榮於本院準備
    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外，餘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
    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複製告訴人與他人間非公開
    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並張貼至公司共享資料
    夾及其他3名公司同事個人資料夾內，該訊息對話紀錄截圖
    內容包含告訴人之LINE帳號名稱及頭像照片、手機號碼、性
    生活等資料，已足以使該公司內之職員識別關於告訴人之個
    人資料，自屬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又被告散布前
    揭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亦屬誹謗告訴人之內容，是被告前述
    有關告訴人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顯已逾越蒐集該個人資料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揭露告訴人之
    個人資料，其所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
    定，且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
    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大字
    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據前所述，被告所為足以貶
    損告訴人之名譽，則其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至為明確
    。
　㈡是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
    、同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相關
    設備罪、同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設備之電磁紀錄
    罪、同法第318條之1之無故洩漏因利用其他設備知悉或持有
    他人之秘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
    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
    資料罪。雖檢察官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310條第2項，惟起訴
    事實既已述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併此說明。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報復告訴人之目的而為，且上開
    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因對告訴人心存不滿，
    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為求報復，竟無故輸入他人電腦帳號
    密碼入侵他人電腦設備，取得告訴人與他人間涉及私德之私
    密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張貼散布在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同事個
    人資料夾內，嚴重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權及名譽權之觀念，復
    以前述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損害告訴人之資訊
    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前
    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
    行尚佳，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表達有誠
    意與告訴人和解，惟未能取得告訴人原諒等情（見本院訴字
    卷第32頁），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於本院審理時
    自陳今年6月已遭原公司資遣，家中有父母及3名分別為15歲
    、14歲及6歲之子女（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鳳師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
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
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
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8條之1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
　　被　　　告　何書榮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苗栗縣○○鎮○○街00巷0弄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書榮與林詩倫為同事關係，何書榮於不詳時、地，自不詳
    管道，取得林詩倫手機內與前男友LINE對話之內容（卷第22
    -31頁），又於代理公司組長馮志傑期間，記下其電子郵件
    信箱之帳號、密碼。何書榮因不滿林詩倫在公司談論、散布
    其與其他員工互動往來之私事，心生報復，明知林詩倫以手
    機通訊軟體與他人私下對話內容為個人資料，竟為損害林詩
    倫之利益並意圖散布於眾，基於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
    錄、妨害秘密及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
    年1月16日7時5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號公司內，無故
    輸入馮志傑之帳號、密碼，將上開林詩倫與前男友事涉情侶
    性事相關之LINE對話內容（詳卷第22-31頁）複製至其所新
    增「秘密」資料夾，放置於公司共享資料夾，並張貼於公司
    3名同事之個人資料夾內，使公司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見聞
    上開關於林詩倫私事之個人資料之訊息，侵害林詩倫之隱私
    ，足生損害於林詩倫，藉此等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
    事項指摘於林詩倫，致使林詩倫名譽、人格受損。嗣因同事
    輾轉告知林詩倫瀏覽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詩倫訴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第
    一中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何書榮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  ㈡ 證人即告訴人林詩倫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㈢ 證人馮志傑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無故輸入其信箱之帳號密碼之事實，並發現共用資料夾內有上開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事實。 ㈣ 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15日（113）晶成行政字第8號函附被告個人資料、公司公用資料夾、監視器畫面、資料夾內之截圖內容。 證明被告上開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
    密碼而入侵他人電腦設備罪嫌、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
    腦之電磁紀錄、第318條之1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持有他人之
    秘密罪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違反第20條第1項
    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
    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係一行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利用個人資料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鳳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劉浩維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書榮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訴字第262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書榮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9行所載犯罪時間應更為「7時52分」，及證據應補充「被告何書榮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複製告訴人與他人間非公開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並張貼至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其他3名公司同事個人資料夾內，該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內容包含告訴人之LINE帳號名稱及頭像照片、手機號碼、性生活等資料，已足以使該公司內之職員識別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自屬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又被告散布前揭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亦屬誹謗告訴人之內容，是被告前述有關告訴人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顯已逾越蒐集該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揭露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其所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且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據前所述，被告所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則其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至為明確。
　㈡是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同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同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同法第318條之1之無故洩漏因利用其他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雖檢察官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310條第2項，惟起訴事實既已述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併此說明。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報復告訴人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因對告訴人心存不滿，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為求報復，竟無故輸入他人電腦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設備，取得告訴人與他人間涉及私德之私密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張貼散布在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同事個人資料夾內，嚴重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權及名譽權之觀念，復以前述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損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佳，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表達有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惟未能取得告訴人原諒等情（見本院訴字卷第32頁），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今年6月已遭原公司資遣，家中有父母及3名分別為15歲、14歲及6歲之子女（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鳳師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8條之1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
　　被　　　告　何書榮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苗栗縣○○鎮○○街00巷0弄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書榮與林詩倫為同事關係，何書榮於不詳時、地，自不詳管道，取得林詩倫手機內與前男友LINE對話之內容（卷第22-31頁），又於代理公司組長馮志傑期間，記下其電子郵件信箱之帳號、密碼。何書榮因不滿林詩倫在公司談論、散布其與其他員工互動往來之私事，心生報復，明知林詩倫以手機通訊軟體與他人私下對話內容為個人資料，竟為損害林詩倫之利益並意圖散布於眾，基於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妨害秘密及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6日7時5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號公司內，無故輸入馮志傑之帳號、密碼，將上開林詩倫與前男友事涉情侶性事相關之LINE對話內容（詳卷第22-31頁）複製至其所新增「秘密」資料夾，放置於公司共享資料夾，並張貼於公司3名同事之個人資料夾內，使公司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見聞上開關於林詩倫私事之個人資料之訊息，侵害林詩倫之隱私，足生損害於林詩倫，藉此等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項指摘於林詩倫，致使林詩倫名譽、人格受損。嗣因同事輾轉告知林詩倫瀏覽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詩倫訴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第一中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何書榮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





		㈡

		證人即告訴人林詩倫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㈢

		證人馮志傑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無故輸入其信箱之帳號密碼之事實，並發現共用資料夾內有上開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事實。



		㈣

		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15日（113）晶成行政字第8號函附被告個人資料、公司公用資料夾、監視器畫面、資料夾內之截圖內容。

		證明被告上開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電腦設備罪嫌、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第318條之1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持有他人之秘密罪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違反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係一行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利用個人資料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鳳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劉浩維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1064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書榮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113年度訴字第262號）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書榮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一第9行所載犯罪時間應更為「7時52分」，及證據應補充「被告何書榮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複製告訴人與他人間非公開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並張貼至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其他3名公司同事個人資料夾內，該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內容包含告訴人之LINE帳號名稱及頭像照片、手機號碼、性生活等資料，已足以使該公司內之職員識別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自屬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又被告散布前揭訊息對話紀錄截圖，亦屬誹謗告訴人之內容，是被告前述有關告訴人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顯已逾越蒐集該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違反告訴人之意願，揭露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其所為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且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據前所述，被告所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則其具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至為明確。
　㈡是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同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同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同法第318條之1之無故洩漏因利用其他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雖檢察官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310條第2項，惟起訴事實既已述及，本院自得一併審究，併此說明。
　㈢被告前開所為，係基於同一報復告訴人之目的而為，且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㈣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同事關係，因對告訴人心存不滿，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為求報復，竟無故輸入他人電腦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設備，取得告訴人與他人間涉及私德之私密訊息對話紀錄截圖，張貼散布在公司共享資料夾及同事個人資料夾內，嚴重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權及名譽權之觀念，復以前述方式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損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實屬不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前無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佳，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向告訴人鞠躬道歉，表達有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惟未能取得告訴人原諒等情（見本院訴字卷第32頁），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今年6月已遭原公司資遣，家中有父母及3名分別為15歲、14歲及6歲之子女（見本院訴字卷第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鳳師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林秋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吳玉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
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8條之1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751號
　　被　　　告　何書榮　男　45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苗栗縣○○鎮○○街00巷0弄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書榮與林詩倫為同事關係，何書榮於不詳時、地，自不詳管道，取得林詩倫手機內與前男友LINE對話之內容（卷第22-31頁），又於代理公司組長馮志傑期間，記下其電子郵件信箱之帳號、密碼。何書榮因不滿林詩倫在公司談論、散布其與其他員工互動往來之私事，心生報復，明知林詩倫以手機通訊軟體與他人私下對話內容為個人資料，竟為損害林詩倫之利益並意圖散布於眾，基於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妨害秘密及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6日7時5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號公司內，無故輸入馮志傑之帳號、密碼，將上開林詩倫與前男友事涉情侶性事相關之LINE對話內容（詳卷第22-31頁）複製至其所新增「秘密」資料夾，放置於公司共享資料夾，並張貼於公司3名同事之個人資料夾內，使公司不特定多數人均得以見聞上開關於林詩倫私事之個人資料之訊息，侵害林詩倫之隱私，足生損害於林詩倫，藉此等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事項指摘於林詩倫，致使林詩倫名譽、人格受損。嗣因同事輾轉告知林詩倫瀏覽後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詩倫訴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二大隊第一中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㈠ 被告何書榮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  ㈡ 證人即告訴人林詩倫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㈢ 證人馮志傑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無故輸入其信箱之帳號密碼之事實，並發現共用資料夾內有上開關於告訴人之個人資料等事實。 ㈣ 晶成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15日（113）晶成行政字第8號函附被告個人資料、公司公用資料夾、監視器畫面、資料夾內之截圖內容。 證明被告上開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何書榮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電腦設備罪嫌、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第318條之1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持有他人之秘密罪嫌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違反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被告所犯上開各罪間，係一行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利用個人資料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鳳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劉浩維


